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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中旬房地产“国十条”一出立即引发连锁反应，各地楼市成交量纷纷
下滑。目前楼市正处于僵持阶段，买卖双方都在观望。

昨日，市政府下发《关于贯彻落实国发〔2010〕10号和国办发〔2010〕4号文件有
关问题的通知》，可以看成为“郑州版”楼市新政，响应“国十条”。新政已从昨日起
实施。

“郑州版”楼市新政共分6方面15条，最大的亮点就是加大住房供应量与加快
保障性住房建设。

为打击炒房客，新政对拥有经适房又买商品房者出台了明确的限制。
晚报记者 孙娟 胡审兵

A03
热点新闻

“郑州版”房产新政出台了
“经适房家庭”想再买房，要先补差价

廉租房覆盖面扩大 三套房贷决定权交给银行

一、增加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供应
（一）科学编制住房建设规划。
（二）统筹安排新建住房结构比例。
（三）支持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建设。

二、加快各类保障住房建设
（四）建立健全目标考核问责机制。
（五）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
（六）加强保障性住房全过程监管。

三、坚决抑制不合理住房需求
（七）鼓励自住型和改善型住房需求。
（八）坚决抑制投机性购房。

四、加大住宅用地供应力度
（九）增加住宅用地有效供应。
（十）加大闲置土地查处力度。

五、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
（十一）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销售行为。
（十二）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十三）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

六、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促进项目建设
（十四）提高行政审批效率。
（十五）深入开展企业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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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解读官员、专家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李保华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社教授
河南王牌企划有限公司董事长上官同君

新政一
增加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

房供应
政策：市房管局等相关部门要抓紧编

制我市2010~2012年住房建设规划。
确保 2010~2012年，我市保障性住房

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年度开工量
不低于各类住房年度开工总量的70%。

2010年，我市住房建设总量为1400万
平方米，90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建设量不低
于70%。

解读：由于只有开工时间，没有竣工
时间，所以从短期来看，对市场影响不
大。但是从长期看，这些投放量有利于平
稳房价。

新政二
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

放宽廉租房申请条件
政策：2010年，我市廉租住房新开工

15万平方米、竣工5万平方米，市财政按有
关规定将廉租住房建设资金足额安排到
位。

放宽廉租住房申请条件，将家庭人均
月收入低于我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 2.5倍以下的住房困难家庭纳入保障
范围。

经济适用住房新开工 150万平方米、
竣工100万平方米。

启动 20 个棚户区改造项目，实施
110.92万平方米的棚户区改造。

落实市重点工程安置住房建设计划，
开工90.1万平方米。

加大城中村村民安置住房建设力度，
开工200万平方米。

郑东新区、郑州高新区和郑州经济开
发区要利用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的土地，积
极启动公共租赁住房试点建设，年内开工
建设10万平方米。

解读：新政最大的亮点就是，廉租房
保障范围放宽了，从以前家庭人均月收入
低于低保标准的2倍放宽至2.5倍。目前
本市低保标准为285元，也就是以前家庭
人均月收入在 570 元以下才能申请廉租
房，以后月收入低于712.5元也能申请了。

另外，在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除了通
常提到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外，本次还把
棚户区改造、城中村以及市重点工程居民
安置房也列入其中，要求加快建设力度。

新政三 首次购房优惠政策不变，将延续1%契税税率
政策：对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继

续执行契税税率为1%的优惠政策，其他普通商品住房按2%征收契税。
对购买首套自住房且套型建筑面积在 90平方米以上的家庭，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

30%。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5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
率的1.1倍。

商业银行可根据风险管理原则，自主确定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首付款比例、贷款利率和
不能提供1年以上本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的购房贷款发放。

解读：“二套房”沿用国家规定的内容，总体比较温和。而“三套房”房贷政策，郑州市结合
本地实际，没有出台具体规定，让商业银行自行把握。

新政四 经适房家庭再买房须先补差价
政策：对已购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购买其他房屋，应有市房管局出具的书面意见，否则暂

停办理该家庭购买其他房屋的权属登记。
同时，要结合我市房地产运行情况，适时研究出台临时性限购措施。
解读：这条规定富有新意。据了解，本市正在制定经适房的退出机制。已购买经济适用房的

家庭，如果打算买其他房子，说明其已经不符合经适房购房资格，如果要买的话，需要先补交经济
适用房和普通商品房的差价款，把经适房的有限产权变成完全产权后，才能购买其他房屋。

新政五 今年市区保障性住房用地比例要达90%
政策：市国土资源局建立土地供应及公布制度，及时公布并认真落实土地供应计划。
2010年，郑州市（含县区）住房计划供地960公顷，保障性住房、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和

棚户区改造用地比例占88.9%；郑州市市区住房计划供地577公顷，保障性住房、中小套型普通
商品住房和棚户区改造用地比例占90%。

市国土资源局在完善土地“招拍挂”制度的同时，将探索“综合评标”、“一次竞价”、“双向竞
价”等出让方式，稳定土地市场，抑制住宅用地价格非理性上涨。

解读：探索土地“招拍挂”制度，抑制高地价，郑州市也要进行探索。大幅增加土地供应量，
这对稳定市场预期有好处，但由于到形成住房供应量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市民不要期望“郑州
版”楼市新政一出台，房价就会应声而落，这是不现实的。另外，开发商看到土地投放计划，也
有自己的预期，不用紧张了。

新政六
督促开工，打击捂盘惜售
政策：今后市国土资源局要严格土地

出让价款的收缴，严厉查处违法违规用地
和囤地、炒地行为，督促开发企业严格执行
土地出让合同，加快开工和建设速度。

凡商品房项目自取得预售许可或办理
现房销售备案之日起3日内必须一次性公
开全部房源，实行明码标价、一套一标、公
开对外销售。

依法查处在房地产开发、经营过程中
违反规定乱摊成本、乱收费用、价外加价、
不按规定明码标价，或者利用标价形式和
价格手段进行价格欺诈等行为。

今后我市将对定价过高、涨幅过快的
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重点清算和稽查。

对达到预售许可条件未申办商品房预
售许可、在规定时间和场所未公开全部准
售房源和价格，以及通过签订虚假合同等
方式人为制造房源紧张或捂盘惜售的，责
令其限期整改。

拒不整改的，依法严肃查处，同时记
入房地产信用档案并予以曝光。

今后，若发现开发商存在以上行为，暂
停发放其相关项目贷款，暂停其参与土地
或项目“招拍挂”的资格以及与其相关项目
的立项、规划、施工许可等审批手续。

解读：房地产市场监管很重要，在实际
执行中，开发商往往都是在行情好的时候加
快开发，而在行情不好的时候放缓开发步
伐。督促开发企业严格执行土地出让合同，
加快开工和建设速度，尽快形成市场投放
量，让购房者不用担心买不到房，很有必要。

新政七
建立考核问责机制

政策：我市将建立健全目标考核问责
机制，对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不力的，
要启动行政问责机制，追究相关责任。

解读：严厉的调控政策必须有“考核问
责机制”的配合，这是对此前历次宏观调控
的经验教训总结。将遏制不合理的建设冲
动，切实维护低收入人群权益。


